








鄂青基〔2020〕22号

关于开展“同舟共济 青春偕进”特别行动
——“阳光自强学业爱心包”项目的通知

各市、州、县希望办（青基会）、希望工程实施机构：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团中央关于开展“同舟共济、青春偕进”关爱帮扶受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影响的青少年特别行动的工作部署和团省委工作要求，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联合团省委青少年发展与权益发展部、省希望工程办公室（青基会）共同开展“同舟共济 青春偕进”特别行动——“阳光自强学业爱心包”项目。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项目内容
开展“同舟共济 青春偕进”特别行动——“阳光自强学业爱心包”项目，资助感染新冠肺炎的青少年学生，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顺利完成学业，传递党的关怀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二、关爱对象及标准
关爱感染新冠肺炎的青少年学生。面向湖北省感染新冠肺炎的青少年学生，每人按照价值2000元的“学业爱心包”予以资助。“学业爱心包”包括一套励志书籍、一笔1000元助学金、一套体育锻炼器材、一份健康保险、一封慰问信等。
注：青少年学生指小学、中学、中职中专、高职高专、大学本科在校学生。资助对象范围依据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解释。
三、申报程序
1.申请。采取自主申报与组织推报相结合的形式。由各县级团委会同本地卫健、扶贫、教育、民政等部门摸底掌握情况，征求本人或家属意见后提出申请，统一填报申请信息。
2.审核。申请单位要确保申请表的信息内容真实性，审核盖章后提交市级团委汇总，由市级团委审核后统一提交省希望工程办公室（青基会），经团省委青发部、希望工程办公室（青基会）与光华科技基金会复核确认后确定资助名单。
3.发放。对于受资助的中小学生，由各县级团委统一接收“学业爱心包”，组织团干部、少先队辅导员、志愿者进行发放；对于受资助的高职高专、大学生，采取邮寄的形式予以发放。助学金以“银行卡直通车”的方式直接拨付至资助对象（或监护人）账户。
四、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地要以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按照团中央书记处提出的“精准、实在、高效、温馨”的工作要求，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对公益项目的实施指导，指派专人负责，确保项目运行高效有序，项目影响温暖感人。
2.摸清底数，集中申报。各地要争取疫情防控指挥部和卫健、扶贫、教育、民政等部门的支持，摸清本地感染新冠肺炎青少年学生底数，及时组织申报，严把审核关，先申请先资助，确保不落一人，让每一名感染新冠肺炎的青少年学生获得资助。
[bookmark: _GoBack]3.组织发放，传递温暖。各地在收到“学业爱心包”后，要及时做好组织发放工作，组织团干部、少先队、志愿者一对一对接发放；对于通过邮寄形式送达的，要及时跟踪、做好反馈，传递党的关怀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联系人：李慧敏、肖锋
联系电话：027-87233550  邮箱：hbxwgc@126.com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东三路5号希望工程办公室

附件：“同舟共济、青春偕进”——阳光自强学业爱心包项目申请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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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同舟共济、青春偕进”——阳光自强学业爱心包项目申请信息表

	序号
	县（市、区）
	姓名
	性别
	民族
	就读学校及地址
	班级
	联系电话
	账号信息

	1
	武汉市武昌区
	李**
	女
	汉
	武汉市***中学
（武汉市武昌区**路**号）
	高三（1）班
	
	户名：
开户行：（请具体到支行）
银行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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